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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此外，105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成長率 3.8%高於歲出成長率 3.3%，歲入歲出差短 1,536

億元，較本年度縮減 43 億元；赤字占 GDP 比率亦從 98 年度 3.4%，控制在 105 年度 0.9%，

顯示政府債務已有改善，未來亦將透過各部會通力合作，賡續積極落實「財政健全方案」，

精進債務管理，俾達成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目標。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日前財政部公布 102 年綜所稅資料，

依稅前所得總額二十等分位排序，前 5%最高家戶所得平均

437 萬 3 千元，是最低家戶所得 99 倍及政府處理所得分配檔案

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55） 

許委員就日前財政部公布 102 年綜所稅資料，依稅前所得總額二十等分位排序，前 5%最高家

戶所得平均 437 萬 3 千元，是最低家戶所得 99 倍及政府處理所得分配檔案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將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越多，每一分位涵蓋之納稅單位越少，最高分位與最低分位所得差距倍

數自然就越大。例如以 102 年平均所得差距倍數而言，5 分位為 13.11 倍，10 分位為 32.91 倍

，20 分位為 99.39 倍，且切分位越多，忽略中間納稅單位也愈多，5 等分位差距倍數，即忽略

中間 60%納稅單位，10 等分位忽略 80%，20 等分位忽略 90%，忽略單位越多，越不能全面顯

示真實情形。國際間多係以吉尼係數或 5 等分位家庭所得差距倍數作為衡量所得分配之指標

。根據本院主計總處公布「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顯示，我國所得分配情形，平均每戶家庭可

支配所得最高 20%與最低 20%之差距倍數 2009 年至 2013 年分別為 6.34 倍、6.19 倍、6.17 倍

、6.13 倍及 6.08 倍，呈逐年縮小趨勢。我國 2013 年吉尼係數為 0.336，低於「0.4」之國際警

戒線，所得變動相對穩定。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所給付之薪資所得，係屬依所得稅法應辦扣

繳之所得，可明確運用於分析國內薪資所得情形。而所得稅法基於社會發展、經濟政策及民

眾租稅負擔率（賦稅收入占國民生產毛額比例）等各項考量，提供多項租稅減免措施，所處

理之所得資料範圍，係為各地區國稅局課稅運用之所需，其蒐集範圍只限課稅所得，依法規

定之免稅及非課稅範圍之所得不納入資料蒐集範圍。因此綜合所得稅核定統計未包含免稅所

得、未申報核定資料及地下經濟所得等，部分非扣繳所得採財政部訂定標準核定其收入，並

扣除必要費用後，計算其所得額，並非納稅義務人之實際收入額。另攤販之所得為查定估計

，非實際所得，故上開免稅及非課稅所得，如未依科學統計方法估列，而逕以課稅用途之申

報所得計算國民所得差距倍數，似有以失真資料推估貧富差距再創新高，其結論尚無法客觀

呈現貧富差距之狀況，併予敘明。 

三、有關每年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需較長之作業時間才上網公布之原因，係民眾於每年 5

月進行結算申報後，須進行結算申報書相關建檔作業；另外所得資料亦須經稽徵機關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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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及建檔作業完成後，透過電腦進行資料勾稽比對，及核對作業後，再送交核定通知書予

民眾確認，若對核定內容有爭議，可至稽徵機關辦理更正，整體作業時程需歷經收件、建檔

、資料蒐集、勾稽比對、核定、發單及民眾確認無誤等作業，故初步申報核定統計專冊內容

需於申報隔年才能公布。 

四、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於網站上提供之檔案格式有 HTML 及 PDF 兩種檔案格

式，於 HTML 檔案格式內含前言、資料來源、作業法規、名詞解釋及統計表等項目說明，統

計表共分九大類，並於各表說明上均有建立超連結，以方便使用者閱讀所需之統計報表。另

於網站檔案下載處亦有註明相關說明文字，提供使用者參考。 

五、財政部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課稅資料，雖未納入個人免稅所得、地下經濟所得，致資料無法完

整呈現民眾家庭戶之實際收支狀況及經濟活動情形，惟仍具政府研擬公共政策之參考價值，

目前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已朝向開放其他政府機關及學術機構依法運用財稅資料研擬分析政

策之參考數據，建立學術與實務交流，推動以學輔政、以政助學攜手合作共創雙贏。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醫療體系整合協調及大量傷患處置運

作問題，及對於和信醫院不應該以其為癌症專科醫院而不收治

燒燙傷病人情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56） 

許委員就醫療體系整合協調及大量傷患處置運作問題，及對於和信醫院不應該以其為癌症專

科醫院而不收治燒燙傷病人情事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對於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及急診服務品質向亟重視。98 年開始辦理「醫院緊急醫療分級評

定」作業，依醫院提供整體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為「重度級」、「中度級」及「一般級

」。此外，並自 102 年起為提升急診轉診品質，與急診醫學會共同合作委託該會辦理「提升

急診暨轉診品質計畫」，並於 104 年重新規劃全國 193 家急救責任醫院為 14 個急診病患轉診

網絡，而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為各網絡之基地醫院，以區域聯防概念，整合網絡內中度級、

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提供特定緊急傷病患之綠色通道，與急診間病人向上、平行、向下無

縫接軌之急診轉診服務，並落實急診轉診過程之風險告知，確保病人安全並整體提升緊急醫

療服務能力及品質。 

二、有關和信治癌醫院於本次八仙樂園塵爆事件未收治燒燙傷病人一節，經查消防機關之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 119 受理民眾緊急醫療救護申請，派遣救護車運送病人至轄內各級急救責任醫院。

惟查，和信治癌醫院因其特殊功能之急診作業模式，尚未經台北市指定為急救責任醫院。和

信治癌醫院是否列為指定急救責任醫院，係屬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權責，由該局依緊急醫療救

護法第 37 條規定整體考量。 

三、至於醫院緊急醫療應變能力及動員情形部分，依據醫療法及「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

法」，本部要求醫院每年訂定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並辦理緊急災害應變措施演習及桌上


